
湖校安办字[2009]1号
关于成立青山湖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
办公室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农场，昌东工业区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根据《关于成立南昌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》（洪校安办字[2009]1号）、《青山湖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》（湖政办发[2009]37号）以及《关于成立青山湖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湖政办字[2009]34号）精神，为加强我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组织实施，决定成立青山湖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简称区“校安办”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区校安办的主要职能
根据全国、省、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，在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负责组织拟定全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工作目标、工程规划、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；整合与中小学校舍安全有关的各项工程及资金渠道，统筹提出资金安排方案；组织编制和审定全区中小学校舍加固改造、避险迁移和综合防灾方案；组织修订安全技术、建设规范和排查鉴定、加固改造工作指南；明确有关部门在校舍安全工程中的职责，按照基本建设和工程建设程序对中小学校舍建设进行管理；制定和落实校舍改造建设收费有关减免政策；监督检查工程质量和进度；设立举报电话，协调查处重点案件；协调各部门支持重点校舍安全工程，协调处理跨部门重要事项；编发工作简讯，推广先进经验，报告工作情况。
二、区“校安办”的机构组成

区“校安办”主任单位由区教体局、区监察局、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城建局、区安监局、区房管局等担任。主任由区教体局局长胡小明担任。副主任由区教体局、区监察局、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城建局、区安监局、区房管局同志担任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
区校安办下设三个专业组。其中，协调与规划组由区教体局、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等单位有关同志组成；技术指导组由区城建局、区教体局、区房管局、区国土分局、区水务局、区科技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消防大队等单位有关同志组成；监督检查组由区监察局、区教体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安监局、区公安分局等单位的同志组成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

三、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

1、办公地点：区教体局（413室）
2、邮政编码：330029
3、联系方式：
联系人：张迎福   邓明荣
联系电话：8112385            

传    真：8102601
电子邮件：qshxab@163.com
 4、监督举报电话：8102601    秦广琪

附：《青山湖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》

青山湖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
　　　　二○○九年七月三十日
青山湖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

主  任： 胡小明     区教体局局长

副主任： 邓风维     区教体局副局长

         李泽民     区教体局纪委书记

         涂愫东     区监察局副局长
         温金莲     区发改委副主任

         黄承英     区财政局总会计师

         黄小平     区城建局副局长

         王建平     区安监局副局长

         邓相平     区房管局副局长

办公室下设三个工作小组：

1、协调与规划组

组  长：李泽民     区教体局纪委书记

        王荣生     区教体局干部

        张迎福     区教体局干部

        陈方华     区教体局干部

        王长春     区发改委干部

        杨国春     区财政局干部

2、技术指导组

组  长：黄小平     区城建局副局长

        申少宁     区教体局干部

        邓明荣     区教体局干部

        万全红     区城建局干部

        胡强平     区水务局干部

        徐  剑     区科技局干部

        熊俊刚     区国土分局干部

        袁  撼     区公安分局干部

        季秀芳     区房管局干部

        游  琴     区消防大队干部

3、监督检查组

组  长：涂愫东     区监察局副局长
        秦广琪     区教体局干部

        裘  云     区审计局干部
        邓建鹏     区安监局干部

        雷  涛     区公安分局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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